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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罚决定文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7-1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十三师应急罚[2025]WH07-2号）

	案件名称
	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未按规定进行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行政处罚案        

	处罚类别
	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整改，并处罚款。

	违法事实
	 
2025年9月10日，师市应急管理局对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开展执法检查。经查，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截至目前未取得《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意见书》，现场焦炉、备煤仓、办公楼和综合楼已开工建设。

	处罚依据
	   上述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八条第（二）项规定和《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序号29裁量阶次C裁量等次，对哈密华茂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及主管人员做出行政处罚。

	处罚结果
	对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给予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改正，处人民币40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主管人员郝志强处人民币4万元罚款的行政处罚。

	行政相对人名称
	新疆中鑫环泰能源有限公司、郝志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9040MABKXQBG7Q

	法定代表人姓名
	王刚

	处罚决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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